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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提高中医药科学实验

的质量和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医药科研实验室是中医药科学实验的场所，为中医药研究提供科学、

规范的专项实验技术服务。 

第三条   中医药科研实验室根据实验环境、专业实验技术水平、仪器设备和管理

能力，实行一级实验室、二级实验室和三级实验室的分级管理，具体标准另行制定。 

第四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全国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的监督管理，对专家委员

会工作进行督导。全国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专家委员会负责全国三级实验室和直属单位

各级实验室的评估。 

第五条   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监督管理。省级

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专家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三级实验室申报资料的初审和一、二级实

验室的评估。 

第六条   中医药科研实验室应当建立符合专项实验技术要求的技术梯队、实验环

境，以及实验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制度。 

第七条   中医药科研实验室评估面向全国，定期组织申报，分别由各级专家委员

会根据《中医药科研实验室分级标准》对申报的实验室进行相应评估。 

第八条   一级、二级、三级实验室的评估采取自愿申请的方式，按行政隶属关系

将申报材料报送所在地省级专家委员会。 

第九条   各级专家委员会建立专家库，根据所申报实验室的技术特点组织专家

组。评估工作由专家组负责，采取审阅资料、听取汇报、现场考核与汇总讨论的评审

步骤，并实行回避制度。 

第十条   全国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专家委员会对三级实验室评估结果进行公示，听

取意见，公示期 20 天；公示无异议者，正式公布名单，并颁发相关证明文件。 

第十一条   省级专家委员会对一、二级实验室的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名单，并报送

全国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专家委员会备案。 

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对评估结果有异议者，可向相关专家委员会提出复评申请；

对于公示实验室有异议者需以文字署名方式提出异议内容。专家委员会针对复审要

求、理由或异议内容进行材料复评，必要时进行实地考核，提出最终评估意见。 

第十三条   正式公布的三级实验室，建立实验室工作进展报告制度，应每三年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交书面报告，并由专家委员会重新评估。 



第十四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药科研实验室进行动态管理，建立抽查和举

报制度，反馈检查结果；对优秀者给予表彰奖励，对不合格者提出限期整改意见或进

行通报。 

第十五条   申报评估或正式公布的中医药科研实验室，如有隐瞒真实情况、弄虚

作假行为者，由主管部门提出限期整改意见；情节严重者，进行通报；被通报的实验

室自通报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提出评估申请。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中医药科研实验室分级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同时废止。 

 


